附件2

市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部门名称：广东省韶关市人民检察院

         填 报 人：赖玉琼
         联系电话：0751-8468143
         填报日期：2026年3月17日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广东省韶关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市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领导全市各级人民检察院的各项工作，部署检察工作任务。对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和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的领导。市检察院行使下列职权：依照法律规定对有关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批准或者决定是否逮捕犯罪嫌疑人；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对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支持公诉；依照法律规定提起公益诉讼；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对判决、裁定等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工作实行法律监督；对监狱、看守所的执法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法律规定的其他职权。

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2025年，在市委和上级检察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下，全市检察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363”工作安排，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扎实有力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2025年，我院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工作大局和中心任务，认真落实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和全国检察长会议精神，紧扣以检察工作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中心任务，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突出“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工作主线，抓实过硬检察队伍建设，在守正创新、巩固深化和完善提升上下功夫，以实干担当和实绩实效助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力护航韶关“生态立市、工业强市、县域富市”。我院2025年整体支出绩效目标为：

1、根据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充分保障机关运转经费需求，依法履职，有效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保障正常的行政运行；

2、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人员分类改革、司法责任制的落实，主任检察官需要配备辅助人员，建立办案组，招录司法辅助人员协助开展检察办案辅助性工作；

3、为提高检察办案工作水平，规范购买后勤服务工作,提高机关事务工作水平、增强机关运行保障能力。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根据2025年度部门决算报告，2025年市检察院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良好。2025年度总收入738.34万元，收入来源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025年度总支出738.34万元，全年部门预算资金执行率100%。

表1-1 部门整体收入基本情况
	项目
	年初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万元）
	（万元）
	（万元）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589.53
	738.34
	738.34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0.00
	0.00
	0.00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
	0.00
	0.00
	0.00

	四、上级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五、事业收入
	0.00
	0.00
	0.00

	六、经营收入
	0.00
	0.00
	0.00

	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00
	0.00
	0.00

	八、其他收入
	0.00
	0.00
	0.00

	本年收入合计
	589.53
	738.34
	738.34

	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0.00
	0.00

	年初结转和结余
	
	0.00
	0.00

	总计
	589.53
	738.34
	738.34


表1-2部门整体支出基本情况表

	项目(按支出性质）
	年初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万元）
	（万元）
	（万元）

	一、基本支出
	589.53
	738.34
	738.34

	人员经费
	575.83
	726.11
	726.11

	日常公用经费
	13.7
	12.23
	12.23

	二、项目支出
	0.00
	0.00
	0.00

	    其中：基本建设类项目
	0.00
	0.00
	0.00

	三、上缴上级支出
	0.00
	0.00
	0.00

	四、经营支出
	0.00
	0.00
	0.00

	五、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00
	0.00
	0.00

	本年支出合计
	589.53
	738.34
	738.34

	 结余分配
	
	0.00
	0.00

	 年末结转和结余
	
	0.00
	0.00

	总计
	589.53
	738.34
	738.34

	
	
	
	


二、绩效自评情况

预算执行情况。

市检察院2025年度预算编制、分配符合部门职责，项目的预算编制基本合理。预算资金编制细化程度合理，未出现因年中调剂导致部门预决算差异过大的问题，功能分类和经济分类编制较准确，年度中间无调剂，项目之间未调剂。不存在项目支出完成不理想但连年持续安排预算的情况。

市检察院自2022年修订完善各项财务管理制度以来，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格执行财务制度规定的经费开支范围、项目和标准，确保各项经费支出做到事前审批、事中监督、事后检查。严格“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等一般性经费支出管理，控制在考核基数之内。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的相关规定，纳入部门预算的采购项目，百分之百及时进行政府采购意向公开，采购合同及时在“广东省政府采购网”备案公开。

市检察院的办公室面积和办公设备配置严格按照规定标准执行，不存在超标准超规格的情况，资产按规定流程审批处置，资产处置收益及时上缴财政。并根据《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了《韶关市人民检察院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同时，严格执行出租、出借、处置国有资产的相关规定，按规范处理。

市检察院在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和评价结果应用等方面严格执行相关规定。

市检察院2025年部门预算和部门决算均已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要求公开，符合公开要求。具体包括：一是能在门户网站公开，并永久保留。二是使用预决算模板公开，符合预算公开有关要求。三是公开内容完整。四是预决算公开的内容均已细化，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按功能分类公开到项级科目、按经济分类公开到款级科目，“三公”经费支出及“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按规定的细化程度公开，且能说明增减变化原因。五是预决算公开及时，符合《预算法》等文件的有关要求。
（二）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25年，市检察院持续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提高检察办案工作水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充分保障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充分行使，持续推进司法体制改革顺利进行。

在预算资金下达后，预算执行率跟发放及时率都达到预期目标，保障了正常的行政运行，提高了机关事务工作水平、增强机关运行保障能力保障正常的行政运行；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人员分类改革、司法责任制的落实，主任检察官需要配备辅助人员，建立办案组，招录司法辅助人员协助开展检察办案辅助性工作；为提高检察办案工作水平，规范购买后勤服务工作,提高机关事务工作水平、增强机关运行保障能力。充分保障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充分行使，持续推进司法体制改革顺利。
自评结论。
市检察院2025年市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包括部门预算基本支出，既保障了正常的行政运行，又提高了机关事务工作水平、增强机关运行保障能力,充分保障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充分行使，持续推进司法体制改革顺利。

市检察院2025年度预算编制、分配符合部门职责，项目的预算编制基本合理。预算资金编制细化程度合理，未出现因年中调剂导致部门预决算差异过大的问题，功能分类和经济分类编制较准确，年度中间无大量调剂，项目之间未调剂。不存在项目支出完成不理想但连年持续安排预算的情况。

市检察院严格执行财务制度规定的经费开支范围、项目和标准，确保各项经费支出做到事前审批、事中监督、事后检查。严格“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等一般性经费支出管理，控制在考核基数之内。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的相关规定，纳入部门预算的采购项目，百分之百及时进行政府采购意向公开，采购合同及时在“广东省政府采购网”备案公开。
依法打击犯罪，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韶关

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2523人，提起公诉3688人（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下同）。成立维护政治安全工作专责小组，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筑牢广东北大门安全屏障。依法从严惩处故意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起诉429人。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起诉涉黑恶犯罪36人；严厉打击毒品犯罪，起诉276人。

坚持惩防并举推进犯罪治理。实施市检察院“7+1”治理、基层检察院“N+1”治理方案，突出加强危险驾驶、盗窃、性侵未成年人等犯罪治理，受理审查起诉相关案件数同比下降14.2%。规范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81.1%的犯罪嫌疑人在检察环节认罪认罚，有效减少社会对抗。结合办案制发检察建议38件，助力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市检察院就消防安全监管方面问题向消防救援部门制发的检察建议获评广东省检察机关“十佳社会治理检察建议”。

法治化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做实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接收群众信访2436件，7日内程序性回复率和3个月内办结过程或结果答复率均达100%。推进化解矛盾风险、维护社会稳定专项治理，对排查出的36件矛盾风险案件，通过领导包案或成立专责小组推动法治化实质性化解。

强化检察履职，全力建设具有区域影响力新韶关

服务保障绿美韶关建设。紧紧围绕市委筑牢粤北生态屏障工作部署，全面履行生态检察职责，起诉破坏环境资源犯罪94人，办理相关公益诉讼案件94件。推进珠江流域水环境治理，立案33件，办好最高检交办的曲江区乌石镇非法采矿系列案，获市委主要领导批示肯定。

着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贯彻民营经济促进法，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起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201人。积极参与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监督涉企刑事案件立案5件、撤案2件，以高质量司法护航企业健康发展。积极推进刑事“挂案”清理，清理涉企“挂案”26件，清理率100%。开展打击治理洗钱违法犯罪专项行动，起诉洗钱犯罪13人，为稳金融、促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持续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强化“三农”司法保护，起诉农村黑恶势力犯罪及非法占用农用地等犯罪23人，守护农村稳定和农业生产安全。打好“司法救助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收官之战，加大对农村因案致困当事人救助力度，办理相关救助案件58件，发放救助金129.5万元。

践行司法为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用心办好涉民生民利案件。巩固深化“检护民生”专项行动成效，依法严惩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起诉4人；开展“食药安全益路行”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围绕食用农产品安全、违规销售处方药和互联网新业态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办理案件147件，全面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开展加油站安全运行专项监督活动，立案42件，调查加油站270家，督促整改问题隐患509项，整改成效获市人大代表认可，相关案例和工作经验获省检察院刊发。严厉惩治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依法办理涉缅北系列案、柬埔寨“回流”案件，起诉57人,守好人民群众“钱袋子”。

用爱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起诉240人。依法惩戒涉罪未成年人，起诉189人，附条件不起诉47人。精准帮教涉罪未成年人,会同专门学校共同构建罪错未成年人矫治长效衔接机制,多措并举挽救涉罪未成年人。强化未成年被害人综合保护，建成“一站式”取证保护办案场所9个，对45名涉案未成年人开展司法救助，发放救助金59.2万元。深化未成年人检察综合履职，联合市妇联开展“检妇携手助力 家和启航‘未’来”家庭教育支持小组活动，合力探索未成年人家庭帮教新路径，推进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

用情维护特定群体合法权益。对权益受损但因经济困难或法律知识欠缺，无力起诉的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受家暴妇女等支持提起民事诉讼121件，帮助他们依法、有效行使诉权。

加强法律监督，全力维护执法司法公平正义

刑事检察聚焦全流程监督。加强刑事立案、侦查和审判监督，监督侦查机关立案、撤案90件，纠正漏捕、漏诉87人，发出书面纠正违法意见77件，提出抗诉5件，列席同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19次。深化“派驻＋巡回+科技”监督机制，加强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审查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5146件，提出检察意见605件，提出纠正违法意见49件。协同推进反腐败斗争，受理监委移送职务犯罪117人、起诉102人。严格依法稳慎行使检察侦查权，立案查办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1件1人。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腐败问题，办理某制药集团系列腐败案13件、教育领域窝串案11件、殡葬领域腐败案5件。

民事检察注重精准监督。办理各类民事检察监督案件460件，对认为确有错误的民事生效裁判提出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30件，法院改判7件。对民事审判和执行活动违法情形提出纠正意见28件，全部获采纳。聚焦民事执行程序中严重损害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权益等违法情形，开展涉民事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监督活动，办理相关案件156件，提出检察建议83件，全部获采纳。

行政检察着力高质效监督。深入推进行政生效裁判监督案件攻坚行动，办理各类行政检察监督案件579件。联合市中级法院、市司法局印发《关于完善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协调调处机制的意见》，加强行政检察、行政审判和行政复议工作衔接，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公益诉讼检察规范化监督。牢记“公共利益代表”职责定位，办理民事、行政公益诉讼415件，提起行政及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31件，获法院判决支持追偿公益损失1.36亿余元。加强国有土地保护，以“诉”的确认，盘活闲置土地资源。

三、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1、存在问题：绩效目标指标值设置不够细化。

预算绩效目标指标值设置不够清晰、细化。市检察院设置的产出指标及效益指标中，预算绩效目标申报的指标目标值不够清晰、细化，有待调整优化相关绩效指标。完善构建绩效目标体系。

2、改进措施：完善构建绩效目标体系。

提高绩效目标的客观性与可衡量性。各部门共同参与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体系建设工作，使绩效目标充分反映各业务部门与综合保障部门的履职效率与效果，从而提高绩效管理的可操作性与可比性。

